附件

《无锡市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房资助协议范本》

甲方：（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乙方：（购房人及配偶）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丙方：（担保公司）                                      

为贯彻落实无锡市支持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买自住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的相关政策，经三方友好协商，订立如下协议：

第一条 经认定，乙方具备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房资助资格，并在有效期内购买了“购房资助专项房源库”中坐落于            

                                   的房屋（以下简称“该房屋”），现房销售合同所载面积为        m2，购房合同编号为            。购房资助金额为购房款的15%但不超过20万元，该房屋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元（¥      ），享受购房资助为人民币（大写）               元（¥          ）。

第二条 乙方同意由甲方直接向开发企业兑付购房资助资金，并将资金按规定转入指定的开发企业账户。乙方承诺在该新建商品住房具备办证条件并收到开发企业交房通知后及时办理房屋产权证，并配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第三条 若乙方未持有购房资助资格凭证、未在购房资助资格凭证有效期内购买该房屋、所购房屋不在“购房资助专项房源库”的，甲方对购房资助将不予兑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第四条 该房屋产权性质为资助购房，因继承、离婚析产等法定原因发生房屋所有权转让的，房产性质不变。

第五条 乙方购买该房屋产生的税费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乙方持有该房屋期间承担整套住房的业主义务。

第七条 乙方如依法解除该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向甲方全额退还购房资助资金（不计息），可委托开发企业退还资助资金（不计息）。

第八条 乙方（购房资助的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在我市如需购买其他商品住房（包括二手住房），在购买前应向甲方全额退还购房资助资金（不计息）。

第九条 该房屋如上市交易的，乙方（或产权人）应当按规定在出售前向甲方全额退还购房资助资金（不计息）。

第十条 该房屋灭失或被拍卖的，乙方应当按规定向甲方全额退还购房资助资金（不计息）。

第十一条 丙方同意为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退还购房资助款的义务自该房屋办妥以丙方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乙方同意将该房屋作为反担保抵押给丙方。若乙方发生应全额退还购房资助资金的情形，前述抵押登记已办妥且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按本协议约定退还的，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丙方代为清偿。

第十二条 乙方应确保丙方为该房屋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优先于乙方的贷款行，并负责办理以丙方为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他项权利登记手续。丙方收到《不动产登记证明》后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该通知后方可向开发企业兑付购房资助资金。
第十三条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均应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义务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相应损失。

第十四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有争议，甲、乙、丙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五条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壹份办理抵押登记。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丙方：

                   （配偶）：

地址：               地址：                  地址：

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号码：               (或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2－

     


